


十一、录取规则

（一）我校认可教育部和各省级招办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给予考生的加分

政策。我校原则上认可考生具备的所有加分项中最高分一项（不累计），且

最高不超过 20 分。

（二）具体录取规则如下：

1．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（秋季统一高考）成绩录取的规则：

（1）省级招办按我校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将首轮平行志愿（或

第一志愿）报考我校的生源按当地确定的投档原则从高分到低分（含加分）

进行投档。具体的投档比例由我校根据各省市实际生源情况确定，实行平

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原则上投档比例不超过 105%，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批

次原则上投档比例不超过 120%。

（2）对进档考生，按专业志愿优先原则和各专业招生计划数，从高分到低

分进行专业录取；专业志愿间不设级差分。

（3）政策性加分在专业录取时计入总分。

（4）对达到我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但未进入专业志愿、且愿意服从专业调剂

的考生作调剂录取。

（5）录取过程中若出现考生同分，则依次、逐项比较数学、外语、语文成

绩的高低进行择优录取。

2．依据秋季统一高考成绩与艺术专业省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（美术）类专

业的录取规则：

（1）省级招办按我校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将首轮平行志愿（或

第一志愿）报考我校的生源按当地确定的投档原则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

（投档依据的成绩以当地相关规定为准）。具体的投档比例按当地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（2）对进档考生，按专业志愿优先原则和各专业招生计划数，依据考生的

秋季统一高考成绩（含加分）与艺术专业省统考成绩折算而成的综合分（综

合分折算公式以当地省级招办确定的为准；没有综合分的省市按两者的相

加总分）从高分到低分进行专业录取；专业志愿间不设级差分。

（3）对达到我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但未进入专业志愿、且愿意服从专业调剂

的考生作调剂录取。

（4）录取过程中若出现考生同分，则依次、逐项比较语文、外语、数学成

绩的高低进行择优录取。

3．首轮平行志愿（或第一志愿）生源不足时，省级招办可在同批次录取控

制分数线上，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按征集平行志愿考生人数不超过招

生计划剩余数的 105%进行投档，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按非第一志愿

（包括征集志愿）考生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剩余数的 120%进行投档；若生

源仍不足，我校可以将剩余的招生计划调配至生源充足的省市安排录取。

4．高考改革有关省市的录取规则和程序以当地省级招办规定为准。

5．内蒙古专业录取实行“招生计划 1:1 范围内按专业志愿排队录取”的录

取规则。

十二、收费标准
学费标准

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 10000 元，普通类专业每生每学年 7500 元。（沪价

行〔2000〕120 号）

住宿费标准 每生每学年 800 元～1200 元。（沪价费〔2003〕56 号）

十三、资助政策

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上海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，被本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可通过“绿色通道”申请入学，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上海市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、勤工助学

岗位、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。同时，学校还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给予

一定比例的学费贷款贴息，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。我校承诺：确保

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



十四、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

按照招生“阳光工程”的统一要求，我校秋季统一高考招生全程接受本校

纪检监察室监督。

举报电话：021-54189228

十五、网址及联系电话

学校官网：www.scp.edu.cn

学校官网招生专栏：www.scp.edu.cn/list.aspx?nid=24&cid=125

咨询电话：021-68159169、021-64473037

十六、其他须知 本章程由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